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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本标准由粮农组织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于 1995 年 11 月首次通过。本修订版由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于 2024 年 4 月通过。 

引言 

范围 

本标准介绍了启动、建立和保持非疫区的要求，以此作为支持从非疫区输出的

植物、植物产品及其它限定物的植物检疫认证的植物检疫措施，或者在技术上合理

的情况下，作为进口国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国家植保机构）为保护其境内受威胁区

域而要求的植物检疫措施。 

本标准不涵盖非疫产地或非疫生产点，其要求见第 10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关于建立非疫产地和非疫生产点的要求》）。 

参考资料 

本标准参考了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此类标准可从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获取：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ispms。 

定义 

本标准中所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定义见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植物检疫

术语表》）。 

要求概要 

非疫区是一种植物检疫措施，可用于促进安全贸易和保护植物资源。国家植保

机构应将非疫区视为一种植物检疫措施，单独使用时足以管理与特定有害生物相关

的风险。 

在启动、建立或保持非疫区时，国家植保机构应遵循本标准中概述的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制定建立和保持非疫区的计划、核实是否已达成或保持非疫区状态、

针对有害生物检测采取适当的整改措施、对这些活动进行适当的文件编制和记录、

保持透明度以及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在本标准中，“有害生物”指“一种有害生物或一组有害生物”，除非文中明

确提及某种有害生物或某一组有害生物。如果建立和保持的非疫区涵盖几个国家的

全部或部分区域，本标准中提及的建立或保持非疫区的国家植保机构或非疫区所在

国家的国家植保机构，适用于非疫区所在的所有国家的国家植保机构。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is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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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非疫区被视为一种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方案，缔约方可考虑将其作为一项植物检

疫措施来实施，以保护某一区域用于农业、林业或生态保护的植物资源，促进安全

贸易，或增加出口国的市场准入机会。非疫区可以为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国家植保机

构和行业提供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方式。 

根据《国际植保公约》第 IV.2（e）条，认定、保持和监测非疫区的责任在于国

家植保机构。第 1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关于植物保护及在国际贸易中应用植物

检疫措施的植物检疫原则》）中概述的操作原则也要求缔约方在确定针对来自某一

区域的进口产品的植物检疫措施时，考虑到该区域的状况（例如，非疫区或“不存在”

目标有害生物的区域）。 

非疫区可适用于整个国家或某个国家的一个或多个区域，也可以涵盖几个相邻

国家的若干区域。在一个国家内，根据其地理环境、有害生物及其寄主的分布情况、

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可针对同一种有害生物建立多个非疫区。 

在建立非疫区时，通常只针对一种有害生物，但也可能针对具有相似生物学特

性的一组特定有害生物。 

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影响 

本标准可通过防止限定性有害生物传入某一区域，促进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

保护。鼓励各国在建立和保持非疫区时，考虑尽量减轻环境影响的植物检疫程序。 

要求 

非疫区应被视为一种植物检疫措施，单独使用时足以管理与特定有害生物相关

的有害生物风险。如果已根据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和保持非疫区，则不应实行与该有

害生物相关的附加植物检疫措施。 

要建立和保持非疫区并将其用作贸易中的植物检疫措施，应满足下文中详述的

要求。根据相关有害生物的具体情况，可采用单独措施或多种措施来满足这些要求。 

国家植保机构建立和保持非疫区的要求包括： 

– 制定建立非疫区的计划； 

– 制定保持非疫区的计划； 

– 核实是否已建成非疫区并保持该状态； 

– 针对特定有害生物检测采取整改措施； 

– 对这些活动进行文件编制和适当的记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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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透明度以及与其他国家植保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 

在建立和保持非疫区时应考虑以下要素： 

– 必须根据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相关途径和区域特点采取措施； 

– 提供适当的监测工具、技术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检测和识别有害生物； 

– 制定适当的监管框架来支持非疫区的建立和保持； 

– 获得国内行业和当地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支持； 

– 必须与其他国家植保机构、利益相关方和公众进行沟通并提高其认识。 

此外，国家植保机构不妨从资源可用性（经济、人力和技术）和成本效益的角

度考虑建立和保持非疫区的可行性。 

1. 非疫区的启动 

1.1 拟防治的有害生物 

在开始建立非疫区时，国家植保机构应首先具体说明拟防治的有害生物（包括

其学名），并确定有效的检测和诊断方法及其生物学特性的相关方面。 

1.2 区域的确定 

考虑建立非疫区的区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或多个区域、整个国家或几个国

家的全部或部分区域。无疫区通常由符合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界限且易于识别的边界

划定。这些边界可能是行政性的（如国家、省、社区或产业边界），也可能是阻止

有害生物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的自然屏障，如水体、山脉、沙漠或其他地

理特征。 

应对该区域进行足够具体的描述，以便易于识别。在国家植保机构提供实证来

支持该区域无有害生物的声明时，在国家植保机构随后报告非疫区的目标有害生物

状况时，以及在提高公众意识时，这一点都很重要。 

1.3 区域内环境条件的适宜性 

区域所在国家的国家植保机构应确定该区域是否存在寄主植物。还应考虑该区

域寄主易感性的潜在差异、该区域的气候适宜性以及有害生物进入该区域并定殖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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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疫区的建立 

2.1 区域内有害生物状况的确定 

一旦指定了有害生物并确定了区域，国家植保机构应根据第 8 号国际植检措施

标准（《某一地区有害生物状况的确定》）和第 6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监测》）

中概述的要求进行监测，从而确定该区域的有害生物状况。 

如果出口国已根据第 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宣布某一区域不存在某种有害生物，

则不应要求在该区域建立非疫区，除非进口国具有技术理由。 

2.2 限定物流动控制 

为防止有害生物进入某区域，应针对该区域进行有害生物管制，确定潜在途径，

并对限定物的流动制定适当的控制措施。流动控制应取决于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结果，

包括有害生物定殖的可能性。此类控制措施应包括： 

– 对需要控制的途径和物品进行管制； 

– 实施国内限制、进口植物检疫要求或其他措施，以控制限定物进入或通

过该区域； 

– 在技术上合理的情况下，对限定物进行检验和测试，审查相关文件， 

并在必要时对不符合规定的情况采取适当措施。 

2.3 缓冲区的建立 

如果所涉区域的地理隔离不足以防止有害生物经自然扩散进入该区域，则应考

虑建立缓冲区。缓冲区内的有害生物种群应保持在规定水平或以下，并通过监测加

以核实。缓冲区的范围应由国家植保机构根据有害生物种群在存在寄主的季节不可

能自然扩散到该区域的距离来确定。国家植保机构应使用辅助地图说明缓冲区的边界。 

2.4 非疫区的官方声明 

当有害生物状况被确定为不存在（根据第 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或该区域已

根除有害生物（根据第 9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有害生物根除计划准则》）时， 

国家植保机构应正式声明该区域为非疫区。在作出任何声明之前，所有保持非疫区

的内部管理程序和措施（见第 3 节）应予以实施。 

3. 非疫区的保持 

非疫区所在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应制定一项计划，确保非疫区的保持。该计划应

基于风险，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控制限定物流动的监管框架；为非疫区管理 

（包括疫情管理）提供信息的相关数据监测和收集；报告有害生物检测情况的框架；

发生疫情时的整改行动计划，以及中止和恢复非疫区状态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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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监管框架 

通过限定物流动控制进行有害生物管制（见第 2.2节），应足以防止有害生物进

入非疫区。在适当情况下，应建立缓冲区，确保及早发现有害生物向非疫区附近扩

散的情况。这些措施还应允许追踪进入非疫区或在非疫区内流动的限定物，以便及

时采取适当的整改措施。 

3.2 旨在保持非疫区的监测 

应定期进行监测，以核实非疫区是否保持无有害生物状态。 

关于对有害生物进行一般监测是否足够或是否需要进行特定监测的决定应基于

有害生物进入非疫区并定殖的风险，并取决于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相关途径和

非疫区的特点。 

如果有害生物从未传入非疫区或周围区域，并且没有非疫区中存在有害生物的

记录，则一般监测可能就足够了。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旨在早期发现可能出现的有害生物疫情的特定监测应成为

标准程序。检测调查的类型和频率应基于对有害生物进入非疫区并定殖的可能性的

评估，并应允许以适当的置信水平检测有害生物。 

3.3 发现有害生物的通报 

应制定报告框架，确保在非疫区中发现有害生物后立即向国家植保机构（或国

家植保机构授权的其他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并正式确认。在出现有害生物传播的直

接或潜在危险时，如发生疫情或截获违规商品，相关国家植保机构应遵循第 13 号国

际植检措施标准（《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和第 1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有害生物报告》）中的指导意见及相关双边安排。 

3.4 疫情应对措施 

为确保做好快速干预的准备，可事先制定应急计划，以便在疫情发生时支持整

改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应急计划可详细说明整改措施的触发因素、对情况进行

快速技术评估的计划、资金和人力资源情况、有关各方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可能需要

开展的业务活动。为协助做好准备，可利用定期模拟演习来审查应急计划的有效性。 

如果在非疫区中发现有害生物，国家植保机构应根据调查结果确定需要采取的

整改措施。在有害生物疫情发生时，应启动根除计划，但对于截获物，如果含有有

害生物的托运货物可以立即销毁，或有证据表明不存在有害生物定殖或造成经济损

失的风险时，则不应启动根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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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计划应遵循第 9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并包括以下步骤。 

3.4.1 划定疫情暴发区的定界调查 

一旦正式确认在非疫区内发现有害生物疫情，应立即进行定界调查，以确定疫

区边界。根据确定的边界以及对有害生物生物学特性、相关途径和非疫区特点的评

估，应在非疫区内划定疫情暴发区，并暂时中止非疫区状态。划定的疫情暴发区应

包括由缓冲区包围的疫害区，缓冲区的大小取决于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寄主植

物的可获得性和生态条件。 

3.4.2 防治措施的实施 

应采取控制措施，防止有害生物通过人类活动（如，通过受侵染寄主植物或植

物产品的流动，或受污染的运输工具），或在可合理实现的范围内，通过自然传播，

由疫情暴发区向外扩散。 

根除有害生物的措施应按照第 9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予以实施。 

3.4.3 疫情暴发区监测的强化 

应在疫情暴发区进行调查，以确定和记录有害生物的分布情况及其种群动态，

并评估根除措施的有效性。在疫情暴发区根除有害生物之前，应保持这种调查水平。 

3.5 关于中止、恢复或撤销非疫区状态的规定 

应在需要根除疫情之前，根据第 9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制定成功根除的标准。

这些标准应包括在疫情暴发区进行调查的强度，以及在解除非疫区中止状态之前，

疫情暴发区保持无有害生物状况的最短期限。 

如果符合标准，则可正式宣布根除成功，并取消临时控制和根除措施。然后，

可恢复全面非疫区状态。 

如果疫情暴发区内的根除标准无法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达到（由相关国家植保

机构事先确定），则应撤销非疫区状态或审查非疫区的划定。 

4. 定期审查和实施核查 

一旦建立了非疫区，包括行政管理活动在内，国家植保机构应定期审查非疫区

保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以核实保持计划的正确实施。这种审查应使国家植保机构能

够发现和纠正不足之处，纳入有关有害生物或相关途径的任何新的相关信息，并相

应地调整和改进保持计划。 

限定物流动的可追溯性程序应允许核查其来源以及是否符合针对非疫区规定的

植物检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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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收集、文件编制和记录保存 

监测数据（如调查时间、检验的植物数量和类型、检验样本采集数量、实验室

分析样本采集数量、使用的诊断规程、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分析结果以及第 6 号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要求的其他相关信息）应予以存储和保存。为便于追溯和核查，

在非疫区认定基于这些数据的情况下，则应提供这些信息。 

用于建立和保持非疫区的措施应充分记录在案。应定期对文件进行审查，根据

需要进行更新，并纳入对非疫区保持计划的所有修正。制定、实施和维持整改措施

的程序记录应按需保存或至少保存 24 个月，这取决于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以及商

品由非疫区向外流动的持续时间。 

6. 宣传沟通和利益相关方接触 

除非疫区所在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外，其他个人、团体或组织也可能影响建立和

保持非疫区的行动，或受其影响。国家植保机构可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  

其中可包括寻求资源捐助。 

有关建立和保持非疫区的信息，包括所用方法、调查和有害生物诊断结果方面

的信息，以及支持非疫区声明的其他相关信息，应按要求提供给其他国家植保机构

并酌情提供给有关利益相关方。 

可向有关利益相关方提供与非疫区保持措施有关的地图和信息。 

为获得社区的支持，鼓励国家植保机构提高公众对其境内非疫区的认识，包括

报告在非疫区内发现有害生物或疑似存在有害生物的框架、在非疫区内采取的措施

以及保持非疫区的重要性。 

7. 非疫区的认可 

应根据第 29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非疫区和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的认可》）

进行非疫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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